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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狠

□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史翠玲

2月8日是农历马年正月初九，空气
中还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不打不相识”
的李某和陶某却站在了涧西区人民法院
的法庭上。半年前，素不相识的俩人在
烧烤摊上吃饭时，趁着酒劲儿掐了起来，
口角之争最终升级为“全武行”。最终,
涧西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两人
各管制6个月。

2013年4月3日19时许，李某约朋
友到涧西区湖南路某烧烤店吃饭。这
时，对面桌上，陶某和朋友也正在吃
饭。酒过三巡后，两桌食客因互相“看
不顺眼”，借着酒劲儿互相骂起来。没

多久，口角之争升级为“全武行”。李某
和陶某率先厮打起来，朋友见状急忙拉
架，但为时已晚。

厮打中，李某将陶某咬伤，陶某将李
某左眼打伤。事后，经法医鉴定，李某和
陶某的伤情均已达到轻伤。2013年11
月，涧西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和陶某涉
嫌故意伤害罪向涧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经过庭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
陶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
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
的罪名成立。但被告人李某、陶某认罪
态度较好，且双方之前已自行和解，对二
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最后，法院依
照刑法相关规定，做出上述判决。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
讯员 李惠民 梁连杰

宜阳县包工头陈某，从项目方
处多支取15万多元工程款后，不肯
退回。日前，宜阳县人民法院审理
此案，判决陈某多得的工程款为不
当得利，应予退还。

2011年5月，宜阳县的李某与
陈某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合同”，由
陈某负责承建某工程。合同签订
后，双方依约履行合同。至当年9
月底，陈某一共从李某处支取工程
款 1134450 元，并出具了相关手

续。当年10月，双方进行最终结
算，陈某承包的工程总价款为
947974.5元，除去给陈某另外补助
的 1 万元及增加工程量补充的
23251元，陈某实际支取的钱款多
出153224.5元。

随后，李某要求陈某退还多支
取的钱款，被陈某以多种理由拒
绝。2013年，李某把陈某诉至宜
阳县人民法院，讨要多支取的相关
钱款。

宜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陈某在完成劳务合同期间多领
取的工程款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
讯员 刘桂兰

一个多月疯狂盗窃10次，最多
的一天连续盗窃4次，盗窃时要将
能拿的东西都拿走，甚至连卫生纸、
牙膏都不放过。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小偷在作案时还是一名未满
18岁的青少年。

1995年出生的宁某，初中毕业
后在我市一家饭店打工，由于他平
时花钱大手大脚，每月领的工资不
到半个月就会被他花光。没钱花，
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家人要，年少的
宁某竟起了盗窃的念头，并很快付
诸行动。

2013年5月20日至当年6月
29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宁某就

实施盗窃10次。仅2013年6月29
日那天，他就连续作案4起。

宁某在盗窃时会将能拿走的东
西都拿走，例如现金、钻戒、手机、
DVD机等，甚至连空气清新剂、卫生
纸、牙膏、洗衣粉、搓澡巾也不放过。

2013年8月5日，宁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民警在搜查宁某租住处
时发现，他所用的日用品均为偷盗
而来。同年11月6日，涧西区人民
检察院以盗窃罪，向涧西区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宁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鉴于宁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应
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宁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

只因在饭桌上“看不顺眼”
他们互挥老拳伤容颜
在烧烤摊上演“全武行”的这俩人，因故意伤害罪双双获刑

办案法官范映晖：管制是我国刑法
规定的一种量刑种类，对罪犯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
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判处管制的

罪犯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工作
或劳动，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管制
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
时不得超过3年。

够赖 多领了15万多元不退还
法院：该包工头此举属于不当得利

够狠 连卫生纸牙膏都不放过
一90后因疯狂盗窃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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